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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关于启动202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简化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的审批流程、提升效率、扩大资助覆盖面，根据《中山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中大发规〔2022〕32号）、《中山大学重点发展项目管理细则》（中大发规〔2023〕38 号）和《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中大研院〔2023〕61号）等有关规定，研究生院根据各培养单位在校全日制研究生规模，将202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经费划拨到各培养单位，各培养单位专项经费项目名称和编号详见附件1，2025年首批拨款额度将通过邮件形式另行通知。
从2025年2月起，由各培养单位依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负责对本单位研究生申请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进行审批和报销。为确保该专项经费的执行效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及条件
1. 资助对象
本计划资助在校（不含在国、境外留学研究生）全日制优秀研究生，优先资助博士研究生（含硕博连读生），同时接受符合申请条件的优秀硕士研究生的申请。
2. 申请条件
（1）以中山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第一作者须为导师）的学术论文被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接收。
（2）获会议主办方的正式录用通知或邀请函，并应邀作论文口头报告或展板展示。
二、资助的会议范围
本计划资助优秀研究生参加2025年在国（境）外（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举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请导师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积极投稿参会。2025年拟资助的研究生参加国（境）外召开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范围由各培养单位根据会议重要性自行确定。
三、资助经费额度
根据会议举办地的不同，建议资助额度如下（供参考）：

	参会形式
	国家和地区（币种：人民币）

	
	美洲、非洲
	欧洲、大洋洲
	亚洲（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线下参会
	10000元以内
	8000元以内
	4000元以内

	线上参会
	2000元以内



应重点支持应邀做口头报告的参会形式。经费主要用于受资助人在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的交通费、会议注册费、签证费等。超出学校资助的部分，请培养单位和导师予以配套资助，或参会人自理。具体资助金额由培养单位统筹审批确定，参会完成任务后申请人凭支出票据向培养单位申请结项并进行实报实销。
四、申请与审批程序
1. 申请人须提前45天在中山大学网上办事大厅平台（USC系统）提交因公临时出国（境）申请。 
[bookmark: _Hlk155193245]申请人在USC上申请因公临时出国（境）时，如申请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须填写各培养单位专项资助经费项目号信息（详见附件1），由培养单位予以审批。申请时提交的邀请函须为论文录用函或会议邀请函（内容中含申请人姓名、单位、论文题目、参会形式等重要信息，请参照附件2中邀请函格式准备）。
2. 出国（境）申报获得批准后，可按照申报计划安排参会事宜。
3. 参会回国（境）后，申请人须在一周内在USC上提交回国（境）返校申请。返校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在三周内联系所在培养单位负责该专项经费报销事宜的老师，按培养单位要求的流程完成结项和报销。报销所需材料如下：
[bookmark: _Hlk138688015]（1）填写并打印“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经费资助申请和结项表”（附件3）；
[bookmark: _Hlk155171621]（2）USC上下载打印的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临时出国（境）申报表和中山大学因公出国（境）任务批件（如无此批件则无需提供）；
（3）会议发表论文全文或摘要（须含作者信息）；
[bookmark: _Hlk155171610]（4）参会证明材料，如参会现场作口头报告时的照片、与展板的合影等黑白打印材料；
（5）复印护照首页以及中国海关出入国（境）日期的盖章页（或支付宝链接程序上下载的出入境记录文件。网络在线会议不用提供）复印件；
（6）参会实际支出证明材料（如机票往返价格单、注册费、住宿费等费用等票据的复印件）。
上述纸质材料检查无误后，提交所在培养单位审核（含导师、2位专家及学院主管研究生教育副院长审核及加盖培养单位公章），再按照所在培养单位和财务处的要求完成报销手续。
五、其他事宜
1.无论研究生是否需要申请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出访，研究生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都需要提前45天在USC上填写因公临时出国（境）申报表。申请人在USC上申请因公临时出国（境）时，如无需申请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专项，请选择“不需要”。
2. 请申请人在申请前仔细阅读本通知，并参照附件2格式要求准备材料。
3. 各培养单位或导师应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申请人在USC系统中填报研究生因公临时出国（境）申请时，如申请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资助计划专项，项目经费来源除填写所在培养单位的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专项经费信息外，经导师或院系同意后，须填写导师或院系配套经费号信息，以便实际支出超出学校资助额度时，由导师经费或学院经费予以支持。
4. “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培养单位名称）”属于学校重点建设项目，研究生院将根据学校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对该专项经费使用进度的监管，定期检查经费使用情况，对于执行不到位的培养单位将及时予以提醒和督促，对于确实无法执行完毕的经费及时收回、调整。请各培养单位对于本单位使用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专项计划经费情况及时进行汇总，填写附件4汇总表，研究生院将于6月底和11月底另行通知提交该汇总表。

附件：1. 2025年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项目经费拨款清单
2. 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申请材料模板
3. 中山大学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经费资助申请和结项表
4. 2025年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情况汇总表
5. 中山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2025年2月10日
（联系人：李莉，电话：020-84113007，电子邮箱：yygjjl@mail.sysu.edu.cn）
















  发：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       主动公开          2025年2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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